中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委员会
经济学院党委[2008]1号

关于同意召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
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会议的批复

院第二届教代会执委会、工会委员会：

    院第二届教代会执委会、工会委员会《关于召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悉。经学院党委会研究，同意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双代会”）于2008年5月9日召开，同意你们提出的有关大会的指导思想、主要议题、筹备工作安排等建议。
    学院党委要求，“双代会”委员会抓紧做好各项筹备工作，确保会议顺利召开；学院各党支部、系、研究所（中心）、工会小组要高度重视，紧密结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试点工作，征集有关推动学院发展的提案、意见、建议，认真做好“双代会”换届工作，确保会议顺利进行。

附件: 关于召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

中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委员会2008年3月27日
关于召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


经济学院党委：
   自2006年4月14日经济学院第二届第二次教代会、工代会召开以来，至今已近两年，经学院教代会执委会、工代会委员会讨论，提出召开经济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双代会”）的请示，请研究批复。 
    一、本次“双代会”的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紧紧围绕学院中心工作，坚持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学的方针，进一步动员全院广大教职工以主人翁姿态参与学校的教育改革，推进学校的民主建设，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心协力，和谐建院，为将我院率先建成国内一流经济学院而努力奋斗。 
    二、“双代会”的主要议题 
     1. 听取和审议院长工作报告；

2. 听取和审议学院工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学院、学院工会财务工作报告；

4. 讨论院长工作报告；

5. 讨论如何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办学模式，建设一流经济学院；

6. 讨论通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

7.讨论通过《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职工困难补助试行办法》（讨论稿）；

8.选举产生经济学院第三届教代会执委会、工会委员会委员、工会经费审查小组成员；
9.通过第三届 “双代会”大会提案审查工作委员会报告；

10.通过大会决议。
    三、“双代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时间：拟定于2008年5月9日(周五)一天 
     地点：玉泉校区经济学院大楼605 
     四、“双代会”筹备工作与分工 
    成立“双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和“双代会”筹备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双代会”的筹备工作。

（一）“双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陈高扬       

副组长：肖文、余若燕、黄勇、唐吉平

成  员：牛海霞、陈君、周又红、余燕春、戴志敏、郑备军、封丽萍、朱建芳、刘小康、周东、宗晔、卢军霞、王晓、谭立力

（二）“双代会”筹备工作小组：

大会筹备组： 

组  长：肖文     

副组长：宗晔、唐吉平

成  员：周又红、陈君、郑备军、朱建芳、刘小康、周东、卢军霞

（三）文秘组（工作报告起草、提案征集、宣传）：

组  长：黄勇     

副组长：余若燕、戴志敏

成  员：牛海霞、余燕春、封丽萍、王晓、谭立力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双代会”委员会 
                                 2008年3月26日
附件一: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第一次教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筹备工作日程安排

	序号
	筹备事项
	责任部门
	应完成时间

	1
	上报《关于召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
	院工会、文秘组

	2008年3月26日前

	2
	下发：

1、《关于召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第一次教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通知》2、《关于征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第一次“双代会”提案的通知》3、“双代会”换届具体工作的材料4、召开会议进行工作部署
	大会筹备组、文秘组、院工会、系工会负责人
	3月27日



	3
	完成第三届“双代会”代表产生工作
	大会筹备组、各系级单位
	4月4日前

	4


	完成“双代会”委员、工会经审小组成员的候选人第一轮推荐工作，报筹委会
	各系级单位
	4月11日前

	5


	起草院长工作报告、工会工作报告、

学院财务工作报告

讨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财务管理暂行办法》、《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职工困难补助试行办法》等
完成“双代会”委员、工会经审小组成员的候选人第二轮推荐工作，报筹委会


	大会筹备组、文秘组、各系级单位
	4月18日之前

	6
	 “双代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
	党政联席会议
	4月底之前

	7
	开展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第一次教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的各项宣传（网络及校园宣传、会场布置等）
	大会筹备组、文秘组
	3月—5月

	8
	完成各项文件印刷、装订等工作
	大会筹备组、文秘组、院工会
	5月7日前

	9
	1、召开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

2、提案征集截止期
	领导小组、大会筹备组、院工会、党政办
	5月9日

下午1：30


附件二：

经济学院第三届“双代会”代表的产生、名额分配及代表团组成（草案）

根据《浙江大学院级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的实施办法》（浙大党委发[2007]65号），经济学院第三届“双代会”代表的产生、名额分配及代表团组成方案如下：

“双代会”代表由各系级单位自下而上，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各系级单位对代表资格进行初审后，汇总上报院工会，由筹委会筹备组对代表的产生程序和资格进行审查后，向“双代会”筹备委员会报告审查情况。
　　“双代会”代表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会议规模70人左右（其中正式代表50人左右，列席、特邀代表20人左右）。代表名额一般按在编教职工、工会会员总数的40%分配。代表既要考虑到学院的各类人员，又要充分体现学院以教学科研为主的特点，其中教学、科研人员的代表应占到总代表数的80%左右；各系级单位的代表构成中，要注意推选学科学术骨干和正高职教师，代表应不少于代表总数的80％；女教职工代表应占有一定比例。各系级工会在院级党委的领导下，按代表名额分配人数选好代表。
　　“双代会”代表团一般以系级单位组成代表团。各代表团选举产生代表团团长1名。
　　“双代会”的召开，是学院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坚持教代会制度，加强工会建设是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根本方针在高校的具体体现，是凝聚教职工创建世界一流学院的需要。我们要在学院党委领导下，团结和动员全院教职工，共同努力奋斗，把本次大会开得圆满成功，为学院的改革、发展、稳定贡献力量。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双代会”正式代表名额分配表（草案）
	序号
	选举单位名称
	人数
	本单位代表名额
	备注

	1
	经济系
	31
	12
	　

	2
	国经系
	26
	10
	　

	3
	金融系
	33
	13 
	　

	4
	财政系
	9
	4 
	　

	5
	行政机关
	28
	11 
	　


经济学院第二届“双代会”委员会
2008年3月26日

附件三：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

工会委员会及经费审查小组成员候选人产生办法（草案）

　　经经济学院第三届 “双代会”筹备工作领导小组商议，学院第三届教代会执行委员会、第三届工会委员会由11名委员组成，工会经费审查小组由3人组成。委员会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如下：
　　一、学院第三届教代会执行委员会、第三届工会委员会委员、工会经费审查小组成员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产生。委员候选人多于应选人数的20%，其中学院第三届教职工代表大会暨第三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简称“双代会”）委员候选人差额数为2名，候选人总数为13名，工会经费审查小组成员候选人差额数为1名，候选人总数为4名。
　　二、委员会的组成应以教学、科研人员为主体，在推荐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时，除考虑委员候选人个人条件外，还应综合考虑整个委员会班子的总体结构和工作效应。
　　三、委员候选人的产生，采取自下而上提名推荐、酝酿协商和表决通过的方式进行。具体步骤为：
　　1、各工会小组组织会员酝酿讨论，提出第一轮委员候选人推荐名单，推荐的人数不超过应选人数（即11名“双代会”委员候选人和3名工会经审小组成员候选人）。各系级工会将小组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汇总后报院“双代会”筹备委员会。
　　2、召开院工会正副主席、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在汇总的第一轮候选人推荐名单中协商产生第二轮13名“双代会”委员候选人和4名工会经审小组成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3、各代表团组织“双代会”代表对第二轮候选人建议名单进行充分的讨论并听取广大教职工的意见，在第二轮候选人建议名单中推荐11名“双代会”委员候选人和3名工会经审小组成员候选人，并报院“双代会”筹备委员会。
　　4、院“双代会”筹备委员会召开院工会正副主席、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在第二轮上报汇总的候选人建议名单中通过协商表决的方式，确定13名“双代会”委员候选人和4名工会经审小组成员候选人预备名单。
　　5、院“双代会”筹备委员会将13名“双代会”委员候选人和4名工会经审小组成员候选人预备名单及其简历材料报院党委审定后，报校工会审批。审定、批准后的候选人名单经双代会主席团通过后，提交大会选举。
附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及经费审查小组成员候选人条件




                      经济学院第二届“双代会”委员会

2008年3月26日



附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职工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工会委员会及经费审查小组成员候选人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熟悉教代会、工会有关业务知识。
　　二、具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和组织活动能力，积极支持和参与学校的改革和建设，有较强的民主意识和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能力。
　　三、热爱教育事业，熟悉教学、科研、管理等工作的一般规律。勤奋工作，廉洁奉公，顾全大局，维护团结。
　　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作风正派，办事公道，为人师表。热心公益事业，热忱为教职工服务，在教职工中有一定的威信。

主题词：双代会  第三届会议  批复                                                    

抄送：校工会、学院各党支部、各系、各研究所（中心）、各部门                   

中共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委员会          2008年3月27日印发                    
PAGE  

一1一

